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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华菱星马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收到经营扶持资金事项的问询函》

的回复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有关收到经营扶持资金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471 号）。公司

针对问询函中所提出的事项，现回复如下： 

 

一、结合“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机构性质和资金来源的

相关政策依据，补充说明前述“经营扶持资金”是否属于政府补助。 

回复：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于 1995年经安徽省政府批准设立，2010 年 3月经国

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10 年 5 月经安徽省政府批准设立为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管理委员会，为马鞍山市政

府派出机构，承担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招商服务、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工

作，并行使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一级财政职能。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根据马鞍山市政府《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扶

持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马政〔2015〕85 号）“第二条 总体要求”中“（三）

政策继续重点支持工业倍增、港口经济、文旅产业等产业的发展，在对原有政策

中不合理的、重复的进行调整、归并、删减和优化的基础上，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和总体稳定性。（四）突出资金使用集中效应。市级收缩战线，突出重点，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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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聚焦扶持企业做大做强、招商引资、创业创新等方面；县（区、开发园区）

‘跟进补充’，与市扶持政策衔接配套，错位支持，实行市和县（区、开发园区）

政策联动。”的文件精神，出具了《关于给予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经营扶持资

金的通知》（马开管[2016]326号），为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减轻企业经营压力，

加快提升马鞍山市汽车产业整体水平，并带动相关配套产业发展，马鞍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拨付给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菱汽车”）经营扶持资金人民币 17,194 万元整。该项资金来源于财政

收入。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菱汽车属于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辖区内企

业，除此之外，华菱汽车与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无其他关联关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第五条 政府补助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一）企业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件；（二）企业能够

收到政府补助。”的规定。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给予安徽华

菱汽车有限公司经营扶持资金的通知》（马开管[2016]326 号）文件中并没有对

该项经营扶持资金附加任何条件，所以不存在满足所附条件的问题；华菱汽车已

收到该项经营扶持资金，满足第二个条件。故本公司认为上述经营扶持资金属于

政府补助。 

 

 二、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进一步具体说明

将前述资金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的依据和理由。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第三条 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的规定。结合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关于给予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经营扶持资金的通知》（马开管

[2016]326号）文件，上述经营扶持资金并不与资产相关。且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第八条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中“（二）用于补偿企

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规定。华菱汽车在收到

该项经营扶持资金时当期费用和损失已发生。 

综上所述，本公司认为华菱汽车将上述经营扶持资金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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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损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年度报告审计机构，出具

了会专字【2016】5226 号《关于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专项说明》，认为：华菱汽车将该项经营扶持

资金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特此公告。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29 日 


